
　　第四十四条　关于台湾同胞个体工商户登记注

册的办事指南 (省市场监管局)

　　一、政策说明

　　根据 «关于扩大开放台湾居民在大陆申请设立

个体工商户的通知» (国台发 〔２０１５〕３号)、 «工

商总局关于扩大开放台湾居民在大陆申办个体工商

户登记管理工作的意见» (工商个字 (２０１５)２２４

号),广东省商务厅　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转发

国务院台办、商务部、市场监管总局 «关于做好台

湾居民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地区申请设立个体

(粤府台函 〔２０２２〕２８号)工商户工作的通知»的

通知等有关文件要求,进一步鼓励台湾同胞到大陆

投资创业.台湾居民申请个体工商户登记,依照

«个体工商户条例»«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

管理条例»等法律法规办理.

　　二、具备条件

　　台湾地区居民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,申请登

记为个体工商户.台湾居民个体工商户的组成形式

仅限于个人经营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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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三、所需材料

　　１ «个体工商户登记 (备案)申请书».

　　２经营者身份证件复印件.

　　台湾地区经营者提交大陆公安部门颁发的中华

人民共和国台湾居民居住证、大陆出入境管理部门

颁发的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复印件.台湾农民

提交农民身份有关证明,包括加入台湾农业组织证

明或台湾农民健康保险证明或台湾农民老年津贴证

明等.

　　３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文件.

　　４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

前须报经批准的或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、

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须在登记前报经批准的

项目,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的复印件.

　　四、办事程序

　　申请人依法向登记机关提交登记申请,登记机

关应当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.对申请材料齐

全、符合法定形式的予以确认并当场登记.不能当

场登记的,应当在３个工作日内予以登记;情形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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杂的,经登记机关负责人批准,可以再延长３个工

作日.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,登

记机关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材料.

　　五、咨询方式

　　咨询电话:１２３４５

　　办事网址:https://wwwgdzwfwgovcn/

(广东政务服务网)

　　办理地点:经营所在地的县、自治县、不设区

的市、市辖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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